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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95 年成立以来，秉承“诚信、思远、敬业、进取”的企业文化，华诚已经发展成为
一家拥有近 400 名专业人士，能够提供全方位服务，包括华诚律师事务所、华诚知识产权代
理有限公司等多个实体在内的法律与知识产权服务综合体。华诚的高品质服务理念以及全方
位服务范围，使得众多世界知名公司在寻求各类法律意见与知识产权服务时，将华诚作为首
选。一向秉持提供优质服务的华诚，拥有专业化的团队，能为客户提供多样化的服务，享有
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以及中国顶级知识产权服务团队的美赞。

华诚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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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长乐路 989 号世纪商贸广场 26 楼 
邮编：20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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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 www.watsonban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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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
哈尔滨市道里区西八道街 37 号马迪尔大厦 18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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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华诚律师事务所成立于 1995 年，是中国最早提供涉外法律服
务的律师事务所之一。总部位于上海，在北京、香港、哈尔滨、兰
州、烟台、广州、芝加哥、东京等地设有分所或办公室。

二十多年来，华诚因在商事战略布局、企业运营与管理、权利
商业化与传统维权等业务领域的出色业绩备受各个行业客户的好评
与认可。华诚以客户商业利益为本，在文化娱乐产业、奢侈品业、
高科技行业、轻工业、重工业以及金融期货行业均有丰富的经验。
而作为最早获得 ISO9001 国际质量体系标准认证的法律服务机构
之一，华诚始终严格保持服务流程与品质管理，严守一流涉外事务
所之风骨与水准。

华诚被钱伯斯、Legal 500 等多家具有国际公信力的法律评价
机构评为中国顶级知识产权律师事务所。此外，华诚还获得“全国
优秀律师事务所”、“中国最值得信任的知识产权事务所”、“上
海市涉外咨询机构 A 类资质”、“上海市合同信用 AAA 等级企业”、
“上海法院首批一级破产管理人”等资质与称号。

华诚公司总部位于上海，在北京和兰州设有分公司。华诚专利
代理业务涵盖化学、生物、医药、机械、电子、通信、光学、物理、
外观设计、检索、专利有效性分析、侵权分析、无效宣告请求、诉
讼、专利咨询等，并为此建立了负责专门客户的专利代理业务部。
各专利代理部的代理人有丰富的代理经验和可用多种语言直接处理
案件。

此外，华诚独自开发的业务管理系统，除具有通常的文件管理、
时效监控功能外，还具有独特的分析统计审查意见和答复的功能，
其统计数据既可用于评估代理人的业务水平和改进工作，也可提供
委托人用于专利申请的分析和评价。

华诚律师事务所简介

华诚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简介

成 都：
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 1199 号成都银泰中心
3 号楼第 22 楼 2203、2204
电 话：+86-13398190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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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华诚论坛——数据开放与竞争高峰论坛圆满落幕

2021 年 10 月 14 日，由华诚律师事务所、华诚知识
产权代理有限公司、华东政法大学数据法律研究中心主办，
理购（上海）企业服务有限公司协办的“第三届华诚论坛”
在上海市锦江小礼堂圆满落幕。

本次论坛历时四个多小时，特别邀请到政监管界、学
术界与产业界的重量级专家学者，数据合规和反垄断领域
极具专业性与实操性的资深律师，知名企业合规负责人等
作为论坛的分享嘉宾。

同时，来自各行各业的 150 余位企业法律顾问齐聚一堂，在聆听嘉宾的专业分享和实践经验之外，
与参会的各位同行围绕数据合规和反垄断领域的前沿问题和热点话题进行高端对话，共同探讨并学
习企业合规实操的风险应对办法。

华诚合伙人出席第十八届上海知识产权国际论坛并发表主题演讲

10 月 19 日，以“数字经济时代的知识产权保护与国际合作”为主题的第十八届上海知识产权
国际论坛在沪开幕。本届论坛由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上海市知识产权局承办。

10 月 20 日下午，由上海市知识产权局主办，上海市知识产权服务行业协会承办的第十八届上
海知识产权国际论坛分论坛暨第二届 SIPSA 知识产权服务国际峰会在锦江小礼堂成功举办。本届分
论坛的主题为“凝聚创新力量 加强国际合作”，中外嘉宾通过线上线下同步的形式开展交流探讨。

华诚所执行主管合伙人杨军律师和合伙人杨煜律师受邀出席了 20 日下午的分论坛活动。
论坛上，杨煜律师受邀发表了题为“人工智能领域知识产权保护的司法实践”的主题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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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律 动 态

最高法：调整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
审民事案件标准

9 月 26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出《关于调整
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事案件标准的通知》
（下称《通知》），自 10 月 1 日起实施。

《通知》规定：一、当事人住所地均在或者
均不在受理法院所处省级行政辖区的，中级人民
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 5 亿元以上的第一审民事案

件。二、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受理法院所处省级行政辖区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 1 亿
元以上的第一审民事案件。三、战区军事法院、总直属军事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 1 亿元以上的第一
审民事案件。四、对新类型、疑难复杂或者具有普遍法律适用指导意义的案件，可以依照民事诉讼
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由上级人民法院决定由其审理，或者根据下级人民法院报请决定由其审理。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

国家发改委就《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1 年版）》征求意见

10 月 9 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1 年版公开征求意见稿）》（下
称《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征求意见。

《征求意见稿》列有禁止准入事项 6 项，许可准入事项 111 项，共计 117 项，相比 2020 年版
减少 6 项。对负面清单以外的行业、领域、业务等，各类市场主体皆可依法平等进入。其中，《征
求意见稿》禁止违规开展金融相关经营活动。非金融机构、不从事金融活动的企业，在注册名称和
经营范围中原则上不得使用“融资租赁”“商业保理”“小额贷款”“金融”“资产管理”“网贷”“网
络借贷”“P2P”“互联网保险”“支付”“外汇（汇兑、结售汇、货币兑换）”“基金管理”等与
金融相关的字样。

（来源：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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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识 产 权

国知局明确“故意侵犯知识产权”认定标准事宜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关于“故意侵犯知识产权”认定标准有关事宜的批复》（下称《批
复》）。

《批复》明确，在细化“故意侵犯知识产权”认定标准时，应注意依法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把“故
意”和“情节严重”进行科学区分，避免对两个构成要件进行不适当的交叉或者重复评价。同时，《批复》
指出，在根据《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
法》（下称《办法》）第九条判断是否将“故意侵犯知
识产权”行为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应同时根据《办
法》第二条判断该行为是否受到较重行政处罚，根据《办
法》第十二条判断该行为是否属于性质恶劣、情节严重、
社会危害较大的情形。

（来源：国家知识产权局）

华诚在知识产权业务领域具有行业领先地位与丰富经验。作为最早取得涉外专利代理
资质的知识产权服务机构之一，华诚的知识产权业务涵盖商标、专利、版权以及各类新
型知识产权的代理和咨询业务、维权与诉讼业务以及商事知识产权法律业务等。

华诚的知识产权服务获得了诸多国际知名知识产权专业媒体的高度关注与赞誉，如
Chambers and Partners、China Law & Practice、The Legal 500 Asia Pacific、ALB 等
授予过华诚亚洲或中国年度知识产权法律服务机构重要奖项或顶级梯队排名。华诚每年
都会与国内外官方机构、学术机构合作召开多种形式的研讨会，研究知识产权的前沿热
点问题以及最新实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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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安标委就《信息安全技术 汽车采集数据的安全要求》征意

日前，全国信息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发出国家标准《信息安全技术 汽车采集数据的安全要求
（征求意见稿）》（下称《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于 12 月 18 日。

《征求意见稿》规定了对汽车采集数据进行传输、存储和出境等处理活动的安全要求。其适用
于汽车制造商开展汽车的设计、生产、销售、使用、运维，也适用于主管监管部门、第三方评估机
构等对汽车采集数据处理活动进行监督、管理和评估。其中，关于数据出境要求，《征求意见稿》
指出，车外数据、座舱数据、位置轨迹数据不应出境；运行数据如需出境，应当通过国家网信部门
组织开展的数据出境安全评估。

（来源：全国信息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信安标委就数据分类分级指引征求意
见

10 月 8 日，全国信息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发布《网络安全标准实践指南—数据分类分级
指引（征求意见稿）》（下称《征求意见稿》），
面向社会征求意见。

《征求意见稿》从国家数据安全管理视角，
给出了数据分类分级的原则、框架和规则。其中，
关于数据分类规则，《征求意见稿》明确了个人
信息识别与分类、公共数据识别与分类和法人数
据识别与分类三个方面内容。对于个人信息分类，
《征求意见稿》从不同角度界定了敏感个人信息
和私密个人信息。判定是否属于敏感个人信息时，
可关注“泄露、非法使用信息本身是否会直接侵
害信息主体的人格尊严”等三个方面；私密个人
信息的判定则需要同时满足“该信息为私人所享
有，信息主体有权决定是否对该信息进行公开”
等两个条件。

（来源：全国信息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工信部就《工业和信息化领域数据安
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

10 月 8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起草了《工业
和信息化领域数据安全管理办法（试行）（征求
意见稿）》（下称《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
征求意见。

《征求意见稿》主要内容包括：一是行业管
理职责。二是数据分类分级与重要数据安全管理。
三是数据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四是数据安全监
测预警与应急管理。五是数据安全检测评估与认
证管理。六是监督检查。《征求意见稿》提出工业、
电信数据分类分级方法，明确一般数据、重要数
据、核心数据的判定条件。在此基础上，构建工
信领域“部 - 地方 - 企业”三级联动的数据分类
分级、重要数据和核心数据识别认定及数据分级
防护等工作机制。同时建立工业、电信行业重要
数据和核心数据全生命周期备案管理制度。

（来源：工业和信息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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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加强车联网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工作

9 月 16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关于加强车联网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工作的通知》（下称《通
知》）。

《通知》指出，落实安全主体责任。各相关企业要建立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管理制度，明确负
责人和管理机构，落实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保护责任。同时，《通知》明确，全面加强安全保护。
各相关企业要采取管理和技术措施，按照车联网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相关标准要求，加强汽车、网络、
平台、数据等安全保护，监测、防范、及时处置网络安全风险和威胁，确保数据处于有效保护和合
法利用状态，保障车联网安全稳定运行。《通知》进一步从加强智能网联汽车安全防护、加强车联
网网络安全防护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来源：工业和信息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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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部门部署开展证券期货行业仲裁试点

10 月 18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司法部发出《关于依法开展证券期货行业仲裁试点的意见》
（下称《意见》），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意见》主要内容如下：一是提出开展证券期货行业仲裁试点的总体要求。二是支持、推动在北京、
上海、深圳三地的仲裁机构内部试点组建证券期货仲裁院（中心），适用专门的仲裁规则，专门处
理资本市场产生的证券期货纠纷。三是界定仲裁院（中心）的仲裁范围。四是对证券期货民事赔偿
纠纷和资本市场自律组织会员纠纷的仲裁作出专门规定。五是规定仲裁员的选聘机制、提升仲裁员
的证券期货专业水平，明确选聘条件等。六是对试点仲裁委员会与资本市场监管机构、自律组织之
间的合作，完善证券期货纠纷仲裁与调解、诉讼的有效衔接等作出规定。

（来源：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